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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13〕15 号 

 

关于公布连云港市地方经济师 

认定结果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经连云港市经济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认定，于丽芹等 6 名

同志，已具备地方经济师资格（名单附后）。以上人员资格自 2013

年 8 月 7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13 年 8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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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经济师 

于丽芹 连云港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销 经济师 

李佳佳 连云港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销 经济师 

孙婷婷 连云港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销 经济师 

赵甜 连云港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销 经济师 

曹进 连云港开元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其他 经济师 

稽军玲 连云港开元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其他 经济师 

 


